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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逾期參加委員會的申請  

( 立 法 會

CB(1)320/18-19(01)
號文件  

 朱 凱 廸 議 員 於

2018年 12月 11日的
來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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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請委員考慮朱凱廸議員逾期參加委員會的申

請。他請委員注意《內務守則》第 23(c)條，該條訂明，
如逾期參加委員會的申請，是基於議員在應示明加入委

員會的期間身體不適或不在香港以外的理由，該項申請

應否獲接納，由有關委員會決定。  
 
2. 應主席邀請，朱凱廸議員說明他申請逾期參加委員
會的理由時表示，因應國際關係的最新發展，他對於在

香港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安理會 ")的決議有所
關注。  
 
3. 廖長江議員表示，他看不到國際關係的最新發展與
在香港實施安理會決議兩者有很大的關連，並認為朱凱

廸議員申請逾期參加委員會理由不夠充分。他建議朱議

員提交進一步書面陳述，以確立他申請逾期參加委員會

的理據，供小組委員會在下次會議上考慮。周浩鼎議員

贊同廖議員的建議，並進而指出，小組委員會一直克盡

己職、一絲不苟地審議各項安理會決議的內容，以便在

香港實施該等決議，而其工作亦得到廣泛的認同。  
 
4. 朱凱廸議員進一步解釋，華為公司財務長最近因涉
嫌違反美國對伊朗實施的貿易制裁而被拘補，令他關注

到安理會施加的類似制裁有否在香港妥為實施。  
 
5. 主席表示，研究在香港實施安理會所作決議屬於小
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但美國等個別國家施加的其他制

裁則不在該範圍內。經考慮委員的意見，主席建議在下

次會議處理朱凱廸議員的申請。委員同意。朱議員仍可

參與討論在今天的會議上商議的安理會決議。  
 
6. 朱凱廸議員須提供補充資料，以確立他的申請理
據，供小組委員會於下次會議上進一步考慮。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檔 號 ： CITB CR 
75/53/8 
 

 《 2018 年聯合國制裁
(中非共和國 )規例》
的立法會參考資料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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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 CITB CR 
75/53/9 
 

 《 2018 年〈2015 年聯
合 國 制 裁 (也 門 )規
例〉 (修訂 )規例》的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要  
 

立法會 LS69/17-18號
文件  

 就於 2018年 6月 8日
刊 憲 的 附 屬 法 例

(第 117及 118號法律
公告 )為 2018 年 6 月
15 日的內務委員會
會議擬備的法律事

務部報告  
 

檔 號 ： CITB CR 
75/53/11 
 

 《聯合國制裁 (伊黎伊
斯蘭國及基地組織 )
規例》的立法會參考

資料摘要  
 

立法會 LS93/17-18號
文件  
 

 就於 2018 年 9 月
21 日刊憲的附屬法
例 (第 157 號法律公
告 )為 2018 年 10 月
5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
議擬備的法律事務

部報告  
 

檔 號 ： CITB CR 
75/53/5/1 
 

 《 2018 年聯合國制裁
(南蘇丹 )規例》的立
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立法會 LS16/18-19號
文件  
 

 就於 2018 年 11 月
9 日刊憲的附屬法例
(第 216 號法律公告 )
為 2018年 11月 16日
的內務委員會會議

擬備的法律事務部

報告  
 
7.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件 )。  
 



經辦人／部門  
 

 - 5 - 

8.  小組委員會完成審議《2018 年聯合國制裁 (中非
共和國 )規例》(第 117 號法律公告 )、《2018 年〈2015 年
聯合國制裁 (也門 )規例〉 (修訂 )規例》 (第 118 號法律公
告 )、《聯合國制裁 (伊黎伊斯蘭國及基地組織 )規例》
(第 157 號法律公告 )及《2018 年聯合國制裁 (南蘇丹 )規
例》 (第 216 號法律公告 )。  
 
政府當局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9.  政府當局需就以下事項提供資料 
 

(a) 自 1997 年來，相關執法機關 (例如香港海
關 )每年就涉嫌違反根據《聯合國制裁條
例》 (第 537 章 )("《制裁條例》 ")第 3 條訂
立的規例的個案進行調查的數字；及  

 
(b) 在相關執法機關內，負責 (a)項提及的調查

工作的人手編制，以及負責這些調查工作

的職員有否接受任何為此而設的特別培

訓；如有，該等特別培訓的詳情為何。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 (立法會
CB(1)557/18-19(01)號文件 )已於 2019 年 2 月
11 日送交委員。 ) 

 
 
III. 其他事項  
 
1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 時 39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9 年 3 月 20 日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180411pwsc-166-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180411pwsc-166-1-c.pdf


 
附件  

 
研究在香港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就制裁事宜所作決議的小組委員會  

第五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18 年 12 月 12 日 (星期三 )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B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00000 – 
001218 

主席  
朱凱廸議員  
廖長江議員  
周浩鼎議員  

主席致開會辭。  
 
朱凱廸議員逾期參加委員會的申請 (立法會
CB(1)320/18-19(01)號文件 ) 
 
小組委員會同意在下次會議上處理朱凱廸

議員的申請，並要求朱議員提供補充資料，

以確立其申請的理由。  
 

 

001219 – 
001623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 2018 年聯合國制裁 (中非共
和國 )規例》  
 
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 2018 年聯合國制裁
(中非共和國 )規例》的背景。該規例旨在實
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安理會 ")第 2399 號
決議所延長的針對中非共和國的制裁措

施。《 2018 年聯合國制裁 (中非共和國 )規例》
於 2018 年 6 月 8 日在憲報刊登，並於同日
生效。  
 
政府當局表示，律政司法律草擬科最近採納

了新的法律草擬風格，以淺白簡單的語言撰

寫決議，使規例的條文更易理解，而又不影

響相關規例的實質內容。在今天的會議上研

究的《聯合國制裁 (伊黎伊斯蘭國及基地組
織 )規例》及《 2018 年聯合國制裁 (南蘇丹 )
規例》，均以這種新方式草擬。為確保前後

一致，日後所有根據《制裁條例》第 3 條訂
立的規例均會以這種新方式草擬。  
 

 

001624 – 
001901 
 

主席  
政府當局  
 

逐項審議《 2018 年聯合國制裁 (中非共和國 )
規例》標明修訂文本英文文本 (CITB CR 
75/53/8 附件 D)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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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第 1 部：導言  
第 1 條釋義  
 
第 2 部：禁止條文  
第 2 條禁止供應、售賣或移轉若干物品  
 
第 3 條禁止載運若干物品  
 
第 4 條禁止提供若干協助或訓練  
 
第 5 條禁止提供資金等或處理資金等  
 
第 6 條禁止若干人士入境或過境  
 
第 7條禁止若干人士入境或過境的例外
情況  
 
第 3 部：特許  
第 8 條供應、售賣、移轉或載運若干物
品的特許  
 
第 9 條提供若干協助或訓練的特許  
 
第 10 條向若干人士或實體提供資金等
或處理若干人士或實體的資金等的特許  
 
第 11 條為取得特許而提供虛假資料或
文件  
 
第 4 部：在特區以外地方作出的事情  
第 12 條特區以外地方的主管當局批予
的特許或准許  
 
第 5 部：規例的執行  
第 1 分部對可疑船舶進行調查等  
第 13 條對可疑船舶進行調查  
 
第 14 條船舶的租用人、營運人或船長
所犯的罪行  
 
第 15 條獲授權人員登上及扣留船舶的
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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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第 2 分部對可疑飛機進行調查等  
第 16 條對可疑飛機進行調查  
 
第 17 條飛機的租用人、營運人或機長
所犯的罪行  
 
第 18 條獲授權人員登上及扣留飛機的
權力  
 
第 3 分部對可疑車輛進行調查等  
第 19 條對可疑車輛進行調查  
 
第 20 條車輛的營運人或駕駛人所犯的
罪行  
 
第 21 條獲授權人員登上及扣留車輛的
權力  
 
第 4 分部身分證明文件  
第 22 條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第 6 部：證據  
第 23 條裁判官或法官批出手令的權力  
 
第 24 條被檢取的物件等可予沒收  
 
第 25 條裁判官或法官作出沒收及處置
命令的權力  
 
第 26 條扣留被檢取的文件、貨物或物
件  
 
第 7 部：披露資料或文件  
第 27 條披露資料或文件  
 
第 8 部：其他罪行及雜項事宜  
第 28 條主犯以外的人的法律責任  
 
第 29 條有關妨礙獲授權的人等的罪行  
 
第 30 條有關規避本規例的罪行  
 
第 31 條在同意下提起法律程序及有關
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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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第 32 條行政長官指明有關人士或有關
實體  
 
第 33 條行政長官的權力的行使  
 
第 9 部：有效期  
第 34 條有效期  
 
委員沒有就上述條文提出問題。  
 

001902 – 
001930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 2018 年〈 2015 年聯合國制
裁 (也門 )規例〉 (修訂 )規例》  
 
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 2018 年〈 2015 年聯
合國制裁 (也門 )規例〉(修訂 )規例》的背景。
該規例旨在實施安理會第 2402 號決議所延
長 的 針 對 也 門 的 制 裁 措 施 。 《 2018 年

〈 2015 年聯合國制裁 (也門 )規例〉 (修訂 )規
例》於 2018 年 6 月 8 日在憲報刊登，並於
同日生效。  
 

 

001931 – 
002036 
 
 
 

主席  
政府當局  
 

逐項審議《 2018 年〈 2015 年聯合國制裁 (也
門 )規例〉(修訂 )規例》標明修訂文本英文文
本 (CITB CR 75/53/9 附件 E)的條文  
 
第 1 部：導言  
第 1 條釋義  
 
第 2 部：禁止條文  
第 2 條禁止供應、售賣或移轉若干物品  
 
第 3 條禁止載運若干物品  
 
第 4 條禁止提供若干協助或訓練  
 
第 5C 條禁止提供資金等或處理資金等  
 
第 7E 條禁止若干人士入境或過境  
 
第 7F 條禁止若干人士入境或過境的例
外情況  
 
第 3A 部：特許  

 



 
 

 - 5 -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第 9A 條向若干人士或實體提供資金等
或處理若干人士或實體的資金等的特許  
 
第 9D 條為取得特許而提供虛假資料或
文件  
 
第 4 部：在特區以外地方作出的事情  
第 10 條特區以外地方的主管當局批予
的特許或准許  
 
第 5 部：規例的執行  
第 1 分部對可疑船舶進行調查等  
第 11 條對可疑船舶進行調查  
 
第 12 條船舶的租用人、營運人或船長
所犯的罪行  
 
第 13 條獲授權人員登上及扣留船舶的
權力  
 
第 2 分部對可疑飛機進行調查等  
第 14 條對可疑飛機進行調查  
 
第 15 條飛機的租用人、營運人或機長
所犯的罪行  
 
第 16 條獲授權人員登上及扣留飛機的
權力  
 
第 3 分部對可疑車輛進行調查等  
第 17 條對可疑車輛進行調查  
 
第 18 條車輛的營運人或駕駛人所犯的
罪行  
 
第 19 條獲授權人員登上及扣留車輛的
權力  
 
第 4 分部身分證明文件  
第 20 條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第 6 部：證據  
第 21 條裁判官或法官批出手令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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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第 22 條被檢取的物件等可予沒收  
 
第 23 條裁判官或法官作出沒收及處置
命令的權力  
 
第 24 條扣留被檢取的文件、貨物或物
件  
 
第 7 部：披露資料或文件  
第 25 條披露資料或文件  
 
第 8 部：其他罪行及雜項事宜  
第 26 條主犯以外的人的法律責任  
 
第 27 條有關妨礙獲授權的人等的罪行  
 
第 28 條有關規避本規例的罪行  
 
第 29 條在同意下提起法律程序及有關
時限  
 
第 30B 條行政長官指明有關人士或有
關實體  
 
第 31 條行政長官指明指認人士或指認
實體  
 
第 32 條行政長官的權力的行使  
 
第 9 部：有效期  
第 36 條有效期  
 
委員沒有就上述條文提出問題。  
 

002037 – 
002313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9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回應助理法律顧問 9 的問題時表
示，《 2018 年〈 2015 年聯合國制裁 (也門 )
規例〉 (修訂 )規例》第 7F 條及《 2018 年聯
合國制裁 (中非共和國 )規例》第 7 條 (兩項條
文均處理禁止若干人士入境或過境的例外

情況 )的中文文本有數項行文修訂，務求更
近似兩項規例的相應英文文本。根據《聯合

國制裁條例》 (第 537 章 )訂立的其他規例的
中文文本，日後亦會作出類似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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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政府當局回應主席的問題時重申，對該兩項

規例作出的技術修訂性質上屬行文修訂。當

局是根據新的草擬方式作出該等修訂，使規

例更易於理解及簡明扼要。日後所有法例均

會採用這種方式草擬。  
 

002314– 
002400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聯合國制裁 (伊黎伊斯蘭國
及基地組織 )規例》  
 
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聯合國制裁 (伊黎伊
斯蘭國及基地組織 )規例》的背景。該規例
旨在實施安理會第 2368 號決議針對伊黎伊
斯蘭國及基地組織的制裁措施。《聯合國制

裁 (伊黎伊斯蘭國及基地組織 )規例》於
2018 年 9 月 21 日在憲報刊登，並於同日
生效。  
 

 

002401 – 
002727  
 
 

主席  
政府當局  
 

逐項審議《聯合國制裁 (伊黎伊斯蘭國及基
地組織 )規例》標明修訂文本英文文本 (CITB 
CR 75/53/11 附件 D)的條文  
 
第 1 部：導言  
第 1 條釋義  
 
政府當局回應主席的問題時表示，在第 1 條
之下增訂的詞語釋義，旨在使規例的相關條

次保持扼要簡明。  
 
政府當局回應主席的問題時表示，"負責人 "
一詞指各別在不同情景下須負責任的不同

的人。該詞語的使用會簡化相關條次的草擬

方式。  
 

 

002728 – 
003054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2 部：禁止條文  
第 2 條禁止供應物品  
 
主席就 "特區 "及 "香港 "兩個詞語在第 2 條中
交替使用提問，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第 2(1)(b)條及其他條次中的 "香港人 "(定義
載於第 1 條釋義 )一詞是一個標籤，涵
蓋自然人及法人。第 2(1)(a)條中 "特區 "這個
縮寫指香港的地理範圍，而第 2(1)(b)條中
"香港 "一詞則用作描述 "人 "這個字。 "特區 "
及 "香港永久性居民 "的定義均在《釋義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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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則條例》 (第 1 章 )中訂明。  
 

003055 – 
004120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3 條禁止載運物品  
 
第 4 條禁止提供協助  
 
第 5 條禁止提供或處理經濟資產  
 
第 6 條禁止入境或過境  
 

 

  第 3 部：特許  
第 7 條提供或處理經濟資產的特許  
 
第 8 條為取得特許，提供虛假或具誤導
性的資料或文件  
 

 

  第 4 部：執法  
第 9 條第 4 部的適用範圍  
 
第 10 條登上和搜查運輸工具的權力  
 
第 11 條要求資料和交出貨物、物件或
文件的權力  
 
第 12 條指示移動的權力  
 
第 13 條沒有遵從指示或要求  
 
第 14 條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或
文件  
 
第 15 條登上和扣留運輸工具的權力  
 
第 16 條出示身分證明  
 

  第 5 部：證據  
第 17 條第 5 部的釋義  
 
第 18裁判官或法官批出手令的權力  
 
第 19 條扣留被檢取財產  
 

 

  第 6 部：披露資料或文件  
第 20 條披露資料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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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第 7 部：其他罪行及雜項事宜  

第 21 條主犯以外的人的法律責任  
 
第 22 條關於妨礙獲授權的人等的罪行  
 
第 23 條關於規避本規例的罪行  
 
第 24 條在同意下提起法律程序及提起
時限  
 
第 25 條局長發布個人、團體、企業和
實體的名單  
 
第 26 條行政長官行使權力  
 
委員沒有就上述條文提出問題。  
 

 

004121 – 
004126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27 條局長行使權力  
 
政府當局回應主席的問題時表示，《 2018
年 聯 合 國 制 裁 (朝 鮮 民 主 主 義 人 民 共 和
國 )(修訂 )規例》中，亦有類似對第 27 條 (有
關局長轉授權力或職能 )所作的修訂。  
 

 

004127 – 
004238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11 
政府當局  
 

第 19 條扣留被檢取財產  
 
助理法律顧問 11 詢問，為何本規例沒有如
其他類似的規例般就沒收被檢取的財產訂

立條文，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本規例沒有

訂立該等條文，原因是與本規例有關安理會

決議並沒有如有關其他規例的安理會決議

般就沒收被檢取的財產訂立條文。  
 

 

004239– 
004330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 2018 年聯合國制裁 (南蘇丹 )
規例》  
 
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 2018 年聯合國制裁
(南蘇丹 )規例》的背景。該規例旨在實施安
理會第 2428 號決議所延長對南蘇丹施加的
制裁。《 2018 年聯合國制裁 (南蘇丹 )規例》
於 2018 年 11 月 9 日在憲報刊登，並於同日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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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04331 – 
004550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11 
 

逐項審議《 2018 年聯合國制裁 (南蘇丹 )規
例 》 標 明 修 訂 文 本 英 文 文 本 (CITB CR 
75/53/5/1 附件 E)的條文  
 
政府當局回應主席的問題時表示，就草擬方

式而言，對本規例作出的修訂，大致上與對

《聯合國制裁 (伊黎伊斯蘭國及基地組織 )規
例》及《 2018 年聯合國制裁 (中非共和國 )
規例》所作的相同。過去，針對南蘇丹的安

理會制裁主要是旅行禁令及財政制裁。本規

例在制裁方面的主要修訂涉及向蘇丹提供

禁制物品 (即軍火或相關的物資 )。這些修訂
於標明修訂文本第 8 至 15 頁中顯示。其他
修訂屬文本修訂性質。  
 
助理法律顧問 11 沒有就規例的英文或中文
文本的草擬及法律方面提出任何問題。小組

委員會同意《 2018 年聯合國制裁 (南蘇丹 )
規例》的審議工作已視作完成。  
 

 

004551 – 
005238 

主席  
朱凱廸議員  
政府當局  
 

朱議員提出以下問題  
 
(a)  在該規例下的 "軍火或相關物資 "的定義
中， "相關物資 "的涵義，以及就電腦控
制的武器而言，該電腦本身會否被當作

該類 "相關物資 "；及  
 
(b)  在特區境外行事的香港人違反該規例
第 4(2)款的情況下，第 4條 "禁止提供協
助 "將如何執行。  

 
政府當局表示   
 
(a)  "軍 火 或 相 關 物 資 "的 定 義 在 該 規 例   
第 1條 (釋義 )中訂明。"相關物資 "將包括
任何武器、彈藥、軍用車輛、軍事裝備

或準軍事裝備的任何零部件。這定義貼

近安理會通過的第 2367(2017)號決議採
用的措辭。可用作多種不同功能的電

腦，不大可能被視為上述物項的零部

件。不過，某部電腦會否被當作 "相關
物資 "，則需視乎個別相關個案的事實
及情況而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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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b)  現設有既定的執法合作機制，以便香港
的執法機關根據香港與海外司法管轄

區簽署的相互法律協助協定 (如有的
話 )，處理涉及在香港境外行事的香港
人違反香港法律的個案。  

 
005239 – 
005454 

主席  
周浩鼎議員  
政府當局  
 

周議員表示，他出席於 2018 年 12 月舉行的
美 國 國 會 情 報 安 全 論 壇 (Parliamentary 
Intelligence Security Forum)時，跟他會面的
所有美國國會議員及打擊恐怖分子資金籌

集和洗錢的專家均認同香港有決心符合有

關打擊恐怖主義及洗錢的國際做法及標

準。他察悉，安理會在 2017 年 7 月 20 通過
第 2367(2017)號決議，而相應的《聯合國制
裁 (伊黎伊斯蘭國及基地組織 )規例》約在
1 年後的 2018 年 9 月生效，他詢問政府當
局這是否就在香港實施相應的規例作出安

排一般所需的時間。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一直致力將由接獲外交

部指示至在香港實施安理會決議的相關規

例刊登憲報之間相隔的時間縮至最短，一般

在安理會通過決議的 2 至 3 個月內。《聯合
國制裁 (伊黎伊斯蘭國及基地組織 )規例》需
要較長時間才可生效，原因是當局需要在

2018 年年初修訂《制裁條例》(主體條例 )，
使根據該條例訂立的規例可對安理會決定

予以制裁的人 (包括團體、企業及實體 )，直
接施加制裁。  
 

 

005455 – 
010003 

主席  
區諾軒議員  
政府當局  
 

區議員察悉，美國政府最近關注到若干香港

註冊公司涉嫌違反聯合國對某些國家 (例如
伊朗 )實施的制裁。該國亦關注某間香港註
冊公司將軍民兩用技術轉移給伊朗，並提出

該等技術是否屬於相關安理會決議涵蓋的

"軍火或相關的物資 "，以致被納入武器禁運
範圍的問題。  
 
應主席要求，政府當局向小組委員會簡介安

理會針對伊朗的相關制裁如下  
 
(a)  根據現行機制，當安理會訂立有關制裁
事宜的決議，並要求成員國 (包括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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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人民共和國 )執行該等制裁，外交部會
向行政長官發出指示，請其實施有關決

議所指明的制裁。根據《制裁條例》

第 3(1)條，行政長官會訂立規例以執行
所接獲外交部就實施安理會決議作出

的指示。政府當局沒有任何法定權力或

責任實施聯合國以外的國家或國際組

織 (例如美國或歐洲聯盟 ("歐盟 "))單方
面對任何國家施加的制裁；  

 
(b)  由於伊朗未能全面履行有關不擴散核
武 器 和 暫 停 濃 縮 相 關 活 動 的 國 際 義

務，安理會自 2006年起曾對伊朗實施多
項制裁。按照外交部的指示，特區自

2007年起透過制定及修訂《聯合國制裁
(伊朗 )規例》實施安理會不時延長的制
裁措施；  

 
(c)  為全面、長期及妥善解決伊朗核問題，
中國、法國、德國、俄羅斯聯邦、英國、

美國、歐盟高級代表及伊朗在 2015年
7月 14日達成了《聯合全面行動計劃》
("《全面行動計劃》")。《全面行動計劃》
訂定時間表，在國際原子能機構 ("原子
能機構 ")進行核查並認定伊朗境內所有
核材料仍用於和平活動時，取消對伊朗

的制裁。《全面行動計劃》於 2016年 11月
25日憑藉《聯合國制裁 (聯合全面行動
計劃伊朗 )規例》 ("《全面行動計劃
伊朗規例》 ")在香港實施。該規例
是為了在香港實施針對伊朗的安理會

決議而訂立的最新規例。原子能機構已

連續在 12份報告中確認伊朗遵守其根
據《全面行動計劃》所作的承諾；及  

 
(d) 2018年 5月 8日，美國政府宣布退出《全
面行動計劃》。不過，《全面行動計劃》

其他相關各方仍致力恪守該協定，並與

伊朗維持正常的經貿合作。  
 

010004 – 
010013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將會議時間延長不多於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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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10014 – 
010700 

主席  
朱凱廸議員  
政府當局  

朱議員察悉，自 2006 年起，安理會已禁止
向伊朗輸入 /輸出安理會 S/2006/815 號文件
載列的物項及技術，尤其是特別為模型和模

擬而設計的電腦，該項禁制措施憑藉於

2007 年制定的《聯合國制裁 (伊朗 )規例》在
香港實施，直至 2015 年才被《全面行動計
劃伊朗規例》取代。就此，他詢問  
 
(a)  政府當局會否及如何跟進有報道指稱
香港某間公司涉嫌違反安理會針對伊

朗的制裁，向伊朗提供被禁止物項及技

術 (即為模型和模擬而設計的電腦 )；及  
 
(b)  倘若 (a)提及的個案的被告人在美國被
裁斷犯有提供被禁制物項及技術的罪

行，並因而被證明已違反《全面行動計

劃伊朗規例》，政府當局會否及如何
跟進。  

 
主席亦詢問執法機關的情報系統。  
 
政府當局表示，政府當局不會評論個別個

案，但有關的執法機關會透過本身的情報系

統，監察香港的註冊公司及個別人士的合規

情況；如有需要，將會因應該等個案的事實

及根據相關安理會決議和香港法律作出跟

進。在決定是否有任何違例情況時，應考慮

於被指稱的違例事項作出時正在實施的規

例，即使有關規例其後已予以修訂或廢除。 
 
政府當局回應主席的問題時表示，香港沒有

獲賦權實施美國單方面向伊朗施加的制

裁，同時亦應考慮到反對一罪兩審的普通法

原則，即任何人均不應因同一罪行而兩次受

罰。  
 

 

010701 – 
011251 

主席  
朱凱廸議員  
政府當局  
 

朱議員察悉，自《制裁條例》實施以來，當

局從未就違反聯合國制裁規例的人提出檢

控，他要求當局提供資料，列明執法機關至

今進行了多少宗調查。主席進一步要求當局

提供資料，說明負責這些調查工作的人手編

制及職員培訓。  
 
政府當局回應主席的問題時表示，商務及經

政府當局須

根 據 紀 要

第 9 段採取
跟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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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濟發展局 ("商經局 ")負責統籌有關在香港實
施安理會決議的工作。商經局一直與相關執

法機關緊密合作，以監察安理會決議的實施

情況。  
 

011251 – 
011308 
 

主席  
 

結語。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9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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